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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只眼

醉驾撞死人判半年
轻了吧

【农村贫富差距加大】

8月 21日，华中师范大
学 中 国 农 村 研 究 院 发 布

《中 国 农 民 经 济 状 况 报
告》。报告称，2011 年，最
穷农户与最富农户收入差
距达 10.19 倍，中国农村居
民基尼系数为 0.3949，正逼
近0.4的国际警戒线。

我国农村贫富差距超
十倍。三农问题（农村、农
业、农民）归根到底是收入和
经济问题。不改变农民的经
济收入状况，三农问题就永
无解决之日。但农民的增收
问题，又不是单一农业所能
改变的，需要举全社会之力，
调整市场结构，调整工农产
品比价。农村收入分化实
质是工业和农业的分化。

——余序洲（教授）

农村人情支出成为农
民最大经济负担。婚丧嫁
娶升学就业都是大操大
办，流水席连日不绝，让不
少家庭不堪重负。乡村文
化应该改革。

——杨澜（主持人）

除了农村的文化，农业
本身也该有所改革，和国外
相比，中国的农业水平还很
有限，农民通过土地的作物
种植致富的还是少数。

——月月是天使（职员）

【其他】

去过印度、巴西、菲律宾
的人都十分清楚贫民窟会
给城市带来什么。中国是否
会避免贫民窟现象？因为中
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也面
临着数亿低收入人口进城问
题。应赋予中国城市流动人口
在就业地平等的公共服务权
利以及迁徙落户的选择权。

——金矢（学者）

像《新京报》“江苏公职
人员嫖娼被开除，警方否认
上级通知放人”的报道，便
是网络监督的成果。但现
在的网络监督链条还不完
整，缺乏对后续落实的监
督。总有很多被追究责任
的人，很快又在另一个公职
岗位出现。如果我们能建
立起一道对公职人员违法
失职行为零度容忍的网络
防火墙，这个社会才和谐。

——张文娟（律师）

我信奉开放市场中自
由竞争的精神，方式也许可
文雅可粗糙野蛮都不重要，
关键是通过竞争推动商家持
续改善技术产品体验，提升
服务品质同时降低价格，
一定要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
择，最终让消费者获益。同
时虚假营销吹牛皮忽悠消费
者的会在竞争中被揭穿。

——周鸿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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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9日，湖北鄂州梁
子湖区政协副主席之子吴
某华醉驾撞死一名 32 岁妇
女。近日，法院宣判吴某
华犯交通肇事罪，获刑 6 个
月。遇难者家属张汉波对
判决提出异议，并已向鄂
城区检察院提交书面抗诉
申请。（8月22日《新京报》）

张汉波对抗诉的主要
理由是，对吴某华认定为
自首持有异议。“案发当
时，吴某华并没有主动报
警，这有接警记录为证。就
算是他当时报了警，按照有关
规定，也不应轻易认定为自
首。”事实上，按照最高院相关
司法解释，犯罪嫌疑人“明知
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
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
的”也可以认定为自首。

但是，法院对醉驾造成
一人死亡的吴某华判处半
年徒刑，确实让人感觉到量
刑偏轻。以著名音乐人高
晓松醉驾案为例，高晓松醉
酒驾车，并没有造成财产重
大损失和人员重伤、死亡，
但是，仍然被法院以危险驾
驶罪判处拘役 6 个月、罚金
4000 元。而吴某华醉驾造
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也才判 6 个月。如果说吴
某 华 有 自 首 和 悔 罪 表 现
等，高晓松也在现场等待
警察到来，有自首情节，同
样也有悔罪表现，但是，两
人处刑居然相当。这不能
不让人怀疑，吴某华轻判是
不是其特殊身份起了作用。

不过，法律也给了法官
和吴某华以空子可钻。最
高院的司法解释只是规定，
酒后驾驶致一人以上重伤，
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
刑。至于被告人驾车撞死
人，构成交通肇事罪时，醉
驾的情节只是作为量刑的
酌定从重情节，是否从重处理
由法官自由裁量。所以，吴某
华刑罚虽然偏轻，但仍属于法
官自由裁量权范畴。

因 此 ，“ 醉 驾 入 刑 ”
后，法律上应明确作出规
定，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
时，如果有醉驾情形的，应
在量刑上从重或者加重。
如果法律不作出明确规定，
只是交由法官自由裁量，就
可能出现同案不同罚，有背
景者被轻判的现象，影响到
法律的统一实施。

□杨涛（法律工作者）

■ 马上评论

婴儿不该成为
医院催款的“人质”

近日，据报道，深圳一对
夫妇因欠医院 12 万元治疗
费，无钱结清，生下的双胞
胎孩子被医院扣了两个月，
夫妇俩至今还没抱过孩子。
院方表示，也希望家属能将
孩子接走，到权威医院继续
治疗，但医院也有苦衷。（8
月22日《新快报》)

新生儿刚出生，就跟父
母隔离，甚至来不及抱一
下。父母急着见孩子，医院
却“扣婴催款”，伦理默契的破
裂，根源系于那 12 万元治疗
费。对这对父母而言，12 万
元无疑是笔“天文数字”，为
此，他们提议“攒钱分期还
款”，可遭到了否决。

在此情境下，医院的莽
撞做法，成了舆论靶子。将
新生儿扣留，当做催款的

“筹码”，显然不够人性。新
生儿也有起码的人身自由，
不应轻易剥夺，以“私刑”方
式将其羁留，于情理不合。

可医院也自有“苦衷”：
扣下婴儿催款，并非冷漠，
而是无奈之举，以前曾有家
属找借口逃费。仔细想来，
这话也中肯：医院终究不是
慈善机构，医疗护理也要成
本，需要有人埋单。这跟

“利欲熏心”没关系：医疗的
公益性，并非建立在医院治
病无偿的基础上。事实上，
该医院的某些表现，也不乏
人性的一面：在治疗之前，没
有因该夫妇交不起钱，就拒
绝医疗；在扣留孩子期间，他
们也在尽力照顾孩子。

医院担心逃费，家属又
无钱可交，这种利益的裂
缝，该怎么去弥合呢？想必
不少人会将话锋转向“保障
缺失”和“看病贵”。

保障机制的完善、看病
难的纾解，固然是好；但无
可否认的是，它终究是个渐
进的过程。对扣婴纠纷的化
解，犹如“救不了近火的远
水”。寄希望于制度层面的
速成修复，不太现实。或
许，更该追问的是，在保障
不完善的现实中，怎么避免
拿婴儿做“人质”来催款？

归根结底，需建立起对
应的利益平衡机制。若医患
双方都能处在“互信”的对
话语境中，医院少了逃费担
忧，与患者在相互妥协下，营
造互谅的默契，比如接受“分
期还款”的提议，或能消解“对
立”的状态，填平对话的鸿沟。

□佘宗明（大学生）


